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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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另案在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5

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甲○○為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11

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禁止乙○○對甲

○○實施家庭暴力，禁止乙○○對甲○○為騷擾行為，保護

令有效期間為2年，乙○○已收受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且

已知悉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

害人身體之犯意，於113年6月16日下午3時30分許，在臺中

市沙鹿區鎮南路2段之甲○○居所內，因故與甲○○發生衝

突，乃持鋸子（未扣案）劃傷甲○○之左側手背（起訴書誤

載為手臂，應予更正），致甲○○因而受有左側手背撕裂傷

之傷害，以此方式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而違

反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嗣經甲○○報警後，經警循線查悉

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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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所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

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

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

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

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公訴人及被告乙

○○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

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復有被告於警詢時之

自白在卷可稽，並有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可

證，且有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

送達證書影本、家庭暴力通報表、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沙鹿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

附卷可查。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與告訴人甲○○為兄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

可稽，是被告與告訴人楊泓烜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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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違反保護令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普通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普通傷害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竟為本案

犯行，實屬可責，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甲○○和

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告訴人甲○○所受損害情形，

再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

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鋸子1把，未據扣案，又非違禁物，已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爰不為沒收之

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6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55條前段、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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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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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5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甲○○為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禁止乙○○對甲○○實施家庭暴力，禁止乙○○對甲○○為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乙○○已收受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且已知悉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於113年6月16日下午3時30分許，在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2段之甲○○居所內，因故與甲○○發生衝突，乃持鋸子（未扣案）劃傷甲○○之左側手背（起訴書誤載為手臂，應予更正），致甲○○因而受有左側手背撕裂傷之傷害，以此方式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嗣經甲○○報警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公訴人及被告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復有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在卷可稽，並有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送達證書影本、家庭暴力通報表、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查。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與告訴人甲○○為兄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告訴人楊泓烜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違反保護令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普通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竟為本案犯行，實屬可責，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甲○○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告訴人甲○○所受損害情形，再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鋸子1把，未據扣案，又非違禁物，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爰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壬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5
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甲○○為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
    之家庭成員關係。乙○○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113年度
    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禁止乙○○對甲○○實施
    家庭暴力，禁止乙○○對甲○○為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
    2年，乙○○已收受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且已知悉上開民事
    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人身體之犯意
    ，於113年6月16日下午3時30分許，在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2
    段之甲○○居所內，因故與甲○○發生衝突，乃持鋸子（未扣案
    ）劃傷甲○○之左側手背（起訴書誤載為手臂，應予更正），
    致甲○○因而受有左側手背撕裂傷之傷害，以此方式對甲○○實
    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嗣經
    甲○○報警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所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
    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
    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
    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
    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公訴人及被告乙
    ○○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
    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復有被告於警詢時之
    自白在卷可稽，並有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可證，
    且有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送達
    證書影本、家庭暴力通報表、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
    院沙鹿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附卷
    可查。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與告訴人甲○○為兄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
    稽，是被告與告訴人楊泓烜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
    款之家庭成員關係。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違反保護令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普通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普通傷害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竟為本案
    犯行，實屬可責，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甲○○和解或
    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告訴人甲○○所受損害情形，再兼衡
    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鋸子1把，未據扣案，又非違禁物，已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爰不為沒收之
    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6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55條前段、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壬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5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甲○○為兄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經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禁止乙○○對甲○○實施家庭暴力，禁止乙○○對甲○○為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乙○○已收受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且已知悉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於113年6月16日下午3時30分許，在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2段之甲○○居所內，因故與甲○○發生衝突，乃持鋸子（未扣案）劃傷甲○○之左側手背（起訴書誤載為手臂，應予更正），致甲○○因而受有左側手背撕裂傷之傷害，以此方式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而違反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嗣經甲○○報警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明文。而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業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經公訴人及被告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資料之製作、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均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自均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復有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在卷可稽，並有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可證，且有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41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本院送達證書影本、家庭暴力通報表、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查。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與告訴人甲○○為兄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是被告與告訴人楊泓烜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違反保護令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普通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法治觀念薄弱，竟為本案犯行，實屬可責，應予相當之非難，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惟未與告訴人甲○○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又告訴人甲○○所受損害情形，再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鋸子1把，未據扣案，又非違禁物，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爰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黃佳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馨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